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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代白话诗人的形式探索
———以诗的声调建设为中心

曲竟玮

［摘　 要］　 “声调”是胡适等人为建设白话新诗而特别关注的一个重点。他们试图用双声叠韵

来改善白话诗的音节，认真学习古乐府、词曲和歌谣的声调，甚至提出过填皮簧的设想。总体上看，白

话诗人对声调的“试验”并不成功，理论探讨也并未达到相应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白话新诗声调建

设的种种努力虽然有新的文学史观念作为支撑，却更多是从旧诗创作和欣赏习惯出发的，是有意无意

向守旧诗界妥协的结果，显示出在因袭势力强大背景下论证白话新诗合法性的一片苦心。到 １９４０ 年

代，朱自清有力论证了新诗适合朗诵而不适合吟唱，指出新诗虽具音乐性而不能音乐化，为白话新诗

声调建设及新诗音乐性问题做出了完满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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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诗界革命以来，诗体解放就一直是响亮的口号。黄遵宪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所作的《人

境庐诗草自序》中即宣称：“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但是突破了古人的束缚以后会

面临何等样的困难，黄遵宪等人一时还没有想到。这是因为他们的革命仍然局限在旧诗范围之内，

到胡适等人的白话诗登上诗坛，才有真正的诗体解放发生，也才开始面临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批评和

指责。其中“声调不协”这一从旧诗审美惯性出发的指责激起了白话诗人的群起自卫，一时间声调建

设竟然成为了当时诗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声调：白话诗的形式焦虑

白话诗初兴，新诗人们曾提出“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激动人心的口号。所谓“废律”就是要打

破僵化的旧“声调”，转而创作无格律规范的自由诗或散文诗。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种“试验”不仅

没有得到守旧派的认可，即在新派自己看来也并不成功。其关键在于打倒旧声调之后并没有建立起

一种新声调，而当时新旧各派普遍的看法则是：非声调则无以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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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 ４ 卷第 １ 号开辟“诗”专栏起，《新青年》发表了大量的白话诗。就诗体说，除部分词体或模

仿词体的诗作外，多是无格律规范的自由诗或散文诗，加上胡适等人的理论倡导，无格律的白话诗大

有引领诗坛之势。这既给新文化阵营以鼓舞，同时也给旧文化阵营以刺激。守旧的人们很自然地将

白话诗和悠久的古典诗歌传统相比较，如有人尖刻地嘲讽道：“至于我国固有四声八律的诗文词赋，

难道也配他们来插嘴吗？”“看唐人所作的古风长歌和七言五言的律诗绝句，都是可歌可泣的声调，含

蓄不尽的意思，那有这样白话可称作诗呢？”①这种批评显然是十分蛮横的，似乎对白话诗不屑一顾，

而不屑的理由则是白话诗声调不协。又如后来以通俗小说而闻名的张恨水此时也批评白话诗：认为

作白话诗“总要像小孩子唱歌一般弄得顺口”，而现在的新诗“一口气写上一两百字才落一句韵，演说

不像演说，韵语不像韵语，中间牵牵绊绊，又是外国文口气，读着怪拗口的”②。看得出张恨水是认真

读了一些白话诗，所谓“顺口”、“拗口”说的也正是白话诗普遍存在的声调不协的问题。对于这类指

责，胡适等人当然不能认可。胡适在《谈新诗》中不仅反诘“攻击新诗的人，他们自己不懂得‘音节’

是什么，以为句脚有韵，句里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调子，就是有音节了”，并极力推举沈尹默

《三弦》、周作人《小河》、康白情《送客黄浦》等诗的音节之美。上海新诗社出版的第一部白话诗选

《新诗集》也力图证明新诗“很有精彩”，并非是“粗俗”、“音节也不讲”的③。然而实际上，白话诗人

自己对这种自由诗、散文诗创作也并不十分自信。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周作人。１９１９ 年《新青年》第 ６

卷第 ２ 号以颇引人注目的卷首通栏排印的形式发表了周作人的《小河》，胡适还将这首诗誉为“新诗

中的第一首杰作”，认为《小河》“虽然无韵，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不觉得是一首无韵诗”④。

显然，白话诗同仁欲通过树立这首诗的经典形象来反击保守派关于“非韵不为诗”、“散文不可名诗”

的言论，打消社会对于白话诗声调问题的种种疑虑。但《小河》初发表时的小序中却流露出作者本人

的复杂态度：“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

什么关系”。在明确表达无所顾忌的现代精神的同时，又隐含了对这种长短参差、句无定字又摒弃韵

脚的散文诗是否为诗的怀疑，与胡适无所保留的赞美显然有别。到 １９２９ 年，周作人为自己的诗集

《过去的生命》所作序言中再度表达了这种不确信：“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

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

诗看当然要很失望”⑤。这里表露出对于守旧文人不能认同白话诗的某种同情的理解，以至于认为

没有韵脚的散文化的诗并不是“真正的诗”。

这并不是周作人一个人的孤立的认识，在当时白话诗坛上普遍存在着对于白话诗声调不协的担

心。１９１９ 年，俞平伯同样表达了对于白话诗不讲求声调以至于文体界限不清的深切忧虑。１９２０ 年发

表的李思纯文章批评更加尖锐，认为“我们现在这样自由的诗体，无格律的束缚，尽可以纵笔所之，而

反做不出更好的诗来，真可以羞惭而死了”，新诗“与散文（ｐｒｏｓｅ）的区别，可以说十之八九，是属于音

节方面”⑥。康白情 １９２２ 年出版的诗集《草儿》，以“解放的成绩最大”赢得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称许，

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却也为更年轻的诗论家所诟病。在同年出版的《冬夜草儿评论》中梁实秋

激烈指责《草儿》集中的白话诗句子冗长、音节不佳：“假如‘使’散文‘成行了’便算是诗，———想来：

‘使’诗句联续写起来也就是散文了———那么诗同散文的分别只在形式，宁非奇谬！”⑦尽管康白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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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但他在《新诗年选》中引郭沫若为同调，并指出“惟以他是散文的，不讲音节，终

未免拖榻之弊云云”①，表明他也意识到自己诗歌存在“参差过甚则亦必失去调和”的过于散漫的问

题，并将症结归于“音节”。以上种种白话新诗阵营内部发出的焦灼的声音，证明了白话诗人是如何

热切地呼唤着声调和谐的白话新诗的出现，他们“尽管力图打破格律”，“事实上却避不开诗歌的节

调、音韵等形式问题”②。这正如朱自清所说：“从新诗的初期起，音节并未被作诗的人忽略过，如一

般守旧的人所想。”③声调的考求，正是一代白话诗人关注的焦点。

二、双声叠韵：论证白话诗新声调的合法性

“双声叠韵”本是古典诗歌的一种声调讲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与现代汉语写就的新诗几乎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当年的胡适却将其视为白话新诗声调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大谈特谈。从胡适所

举诗例看，他明显误解了双声叠韵，并夸大了双声叠韵的艺术效果，而这种误解和夸大则有助于论证

白话新声调的合法性。

１９１９ 年，胡适在总结性的《谈新诗》中指出一些白话诗人“不注意音节”的不正常情况，然后开出

了旧的和新的两种药方。新药方是要用“自然的音节”，虽然陈义甚高，却不免笼统难行。旧的就是

双声叠韵，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所以他虽强调双声叠韵“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一种有趣味的研

究”，“自然的音节”才是“趋势”和“方向”，而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显然是双声叠韵更有实效。就是胡

适自己也似乎更看重双声叠韵的方法，在 １９２０ 年的《〈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他虽然再次强调双声叠

韵“只可偶然遇着，不可以强求”，要以“自然的音节”为归宿，而仍然颇有兴致地分析了自己的诗，作

为双声叠韵的例证。

先来看双声叠韵的传统定义。双声叠韵来自于古汉语的“联绵字”，《文心雕龙·声律篇》说：

“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这是一种批评性的论述，容易令人误解为刘勰反对把双声叠韵

用在诗文里。清人周春在《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中对此作出了准确的解释：“双声隔字而每舛者，双

声必连二字。若上下隔断，即非正双声。叠韵杂句而必睽者，叠韵亦必连二字。若杂于句中，即非正

叠韵。双叠得宜，斯阴阳调合。”④是说双声叠韵应该是声母或韵母相同的二字相连，二字隔开则不

能构成真的双声或叠韵，隔开则声韵效果不佳，而真的双声叠韵仍然是有助于诗文的声韵效果的。

相隔二字之双声叠韵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两种“诗病”：“傍纽”和“小韵”⑤。

胡适谈双声叠韵时明确提到过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一书，他对于双声叠韵的传统定义应

该是了解的，对于隔字双声叠韵可能造成的问题应该是清楚的，可是看他谈论双声叠韵时从不回避

隔字的情况，并不视之为诗病反而大加赞美。例如沈尹默的《三弦》：

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胡适认为，“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挡、弹、的、断、荡”都是双声，而实际上只有“旁边”、“有

一”才称得上是双声，后句中多个不连续的同声母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双声，而是古人所称的诗病

“傍纽”。关于其声韵效果，胡适认为这 １１ 个字“模写三弦的声响”，“挡、弹、断、荡”四个阳声字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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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低低的土、的、的”七个阴声字“参错夹用，更显出三弦的抑扬顿挫”①。胡适这段分析似乎颇有说

服力，直到 １９３０ 年代茅盾谈到此诗音节的和谐时，还引述了这段话②。然而，正如具体拟声的音乐是

低级的音乐一样，拟声的诗句也是作诗的小伎俩，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归根结底，判断声韵效

果的标准还是读出来是否上口。试读“一段低低的土墙”，并不因胡适所说双声而口吻流利，反而有

舌头僵硬的感觉；全部三句因“旁边、段、墙、挡、弹三弦、能、断、三弦、荡、声、浪”等阳声字密集出现，

明显缺少自然流动之感。当然，胡适所说双声叠韵也有比较成功或至少并不失败的例子。如他自己

分析“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老鸦》）一句用“九个双声”，就惟妙惟肖地写出了鸟的性情，

只是这“九个双声”并不明显，真正起作用的可能还是“呢呢喃喃”一词。又如康白情自夸诗句“滴滴

琴泉，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疑问》）之所以“有些神奇”，就因为双声和叠韵③；稍后胡适也分析

这两句诗“十四个字里有十二个双声，故音节非常谐美”④。这评价虽然夸张，这两句诗也有拟声的

毛病，但究竟是可读的。

关于双声叠韵，在胡适、胡怀琛和刘大白之间曾有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起自胡怀琛擅自为胡适

改诗。１９２０ 年胡怀琛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发表《读〈尝试集〉》一文，对集中的诗作大加指摘，并自告

奋勇地将《小诗》第一句“也想不相思”改为“也要不相思”，将第三句“几次细思量”改为“几度细思

量”，因为“想”字和“下文‘相’字同是一声，读起来很不顺口”，“‘次’字和‘思’字音相近，读不上

口”。胡适认为“他改的都错了”，因为“‘想相思’三个字是双声，‘几次细思’四个字是叠韵”。后来

胡怀琛和刘大白就此几番讨论，并没有说服彼此⑤。

平心而论，胡适这首诗实在不是佳作。虽然胡怀琛改过以后仍然不见起色，至少他指出了原诗

的问题：“不顺口”。胡适自辩说是双声叠韵，正好点明了不顺口的原因所在。根据上引刘勰和周春

的权威论述，显然胡适所说双声叠韵并不是真正的双声叠韵，而是诗病（连续三四字和隔字情况相

似）。《小诗》正像是一套绕口令，胡怀琛说不顺口十分贴切，这种写法在 １９２０ 年代以后是难以想象

的。后胡怀琛和刘大白往复讨论，涉及到联绵字、隔字双声叠韵、多字相连或间隔双声叠韵的问题，

讨论渐渐深入，但并未超出古人理解的范围。两相比较，胡怀琛对双声叠韵及其艺术效果有更准确

的把握，他是从实际声调效果出发讨论问题的，并非针对白话诗，否则何必费力不讨好地辛苦改诗；

而刘大白看似渊博却有成见，他所举出的古语中非联绵字或隔字的双声叠韵之多数并未能造成特殊

的艺术效果，正是可以不用或只是偶然碰到而并非有意追求的情况，《楚辞》之例证更因楚地方言及

古音变化的关系而难以说清，且其中多有应轻读的虚字，就更不能当作双声叠韵的例证了⑥。胡适强

调自己的诗用了双声叠韵的技巧，刘大白并想以大量古语证明胡适用双声叠韵合于古人成例，其实

都是要证明白话诗具有声调，这声调并且是古已有之的，所以不容质疑。这其实是硬生生地给没有

声调的白话诗贴上声调标签，为了讲究双声叠韵宁肯把诗写成绕口令，造成极不自然的声调，为了证

明白话诗有声调宁肯曲解双声叠韵的传统定义以就我。然而在白话诗声调广受诟病的时刻，这种几

乎是强词夺理的狡辩体现了论证白话诗新声调“合法性”的苦心。胡怀琛不能理解这种苦心，一再就

事论事，意欲从学理上加以探讨，自然不能说服立场坚定而学理薄弱的白话诗人。胡适的双声叠韵

论虽然未能在学理上胜出，但在白话诗阵营内部凝聚了建设新声调的共识，对于攻击白话诗没有声

调的保守派来讲也不失为一种争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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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纪念号，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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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 １ 卷第 ９ 期，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第 １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０１ 页。
胡怀琛编：《〈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３ 年。
刘大白：《〈楚辞〉中用双声叠韵字》，《旧诗新话》，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３ 年，第 ７０ ７４ 页。



三、乐府与词曲：向旧声调的尴尬妥协

与双声叠韵的讲求相比，学习古乐府和词曲是白话诗新声调建设一个更加自然的选择，而且这种学

习从一开始就是比较成功的。但恰恰是这种成功本身给白话诗人造成了困扰，他们原本将取法传统声

调视为一个由旧入新的过渡阶段，然而由于设想中的新声调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就被迫搁浅在旧声

调的领域里。因此，任何肯定他们词曲格调的白话新诗创作的评价，都不会让他们感到光荣，而适足以

令其难堪。而就如何建设白话诗新声调，当时人注意到似乎只有两条路径：一，“多译欧诗输入范本”；

二，“融化旧诗及词曲之艺术”①。在他们看来，“外国诗歌因为语言底睽异，就艰难得多了”②，而取法传

统则相对容易。这不仅仅是“因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而是白话诗人在古典

诗歌辉煌强大的“影响的焦虑”下有意为之的一种策略，最终要实现向真正的白话新诗的过渡。

胡适从不讳言自己及其他诗人取法乐府、词曲的问题，称沈尹默初作的白话诗是从古乐府化出

来的，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最初的白话诗也常带有词曲的意味，“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

用讳饰的”。他还不止一次提到《送叔永回四川》一诗，为其中第二段借用多种词调颇为自得，认为

“这种音节，未尝没有好处”，“懂音节的自然觉得有一种悲音含在写景里面”③。刘半农则以词曲音

律已失为由不赞同“填词”、“填曲”，却认可白话诗取法“绝诗、古风、乐府”④。实际上，刘半农自己也

有沿用词曲调子的创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１９１７ 年《新青年》第 ４ 卷第 ３ 号发表的四首除夕诗。其

中沈尹默《除夕》诗用古乐府《孤儿行》的写法，胡适《除夕》、陈独秀《丁巳除夕歌》用近于乐府的歌行

体，刘半农《除夕》诗则几乎全用词的调子，四人不约而同地借助乐府歌行或词曲的调子铺衍成篇，显

示出当时《新青年》同人借鉴旧体以为新诗的共同倾向。

这种用乐府歌行或词曲调子创作的白话新诗几乎受到新、旧各派的一致肯定。先就新派内部

说。俞平伯熔铸词曲的音节于诗中的特色，当时就得到了后来成为新格律派理论家闻一多的肯定，

称这是“极合艺术原则”的⑤；友人朱自清为《冬夜》所作序言中也极力夸赞这种音律艺术。诗集《旧

梦》的“传统的气味太重”令刘大白颇为困扰，但同为活跃于《星期评论》的白话诗人徐蔚南却直言其

中的“词以及受着词的影响的新诗颇合我底口味”，尤其是那些仿佛“小令”的短诗，“轻灵柔婉得有

反复诵读的价值”⑥。赵景深也指出，刘大白特有的叠句写法，“似得力于词调长相思”，“几乎凡是这

类作风的诗都是好诗”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派对白话诗人的这种创作也几乎不加保留地加以

肯定。如胡怀琛认为《尝试集》第一编的诗，“大多数是完全好的”，而这些恰恰是胡适所谓“实在不

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先也指出，《尝试集》中的最佳之作是《新婚杂诗》、《十二月一日奔丧

到家》、《送叔永回四川》等诗，“‘送叔永’一诗，其佳处在描写景物与运用词曲之声调”⑧。胡先这

里所列举的三首诗，明显特点是带有词曲的格调，自然符合他维护旧体诗正统地位和价值的意图，同

时又与胡适对《送叔永回四川》的自我肯定保持了一致性。另一位影响更大的人物是前辈革新派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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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深：《刘大白的诗》，《新文学过眼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４ 页。
胡先：《评〈尝试集〉》，《学衡》第 １ 期，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启超，虽然他对白话诗的批评较为温和，却也清清楚楚地说过：“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

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①胡怀琛甚至这样总结道：“比较好

的新诗，都是渊源于旧诗。”②

然而这也正是白话诗人的尴尬之处。胡适以进化论的眼光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认为从“很接

近旧诗的诗”逐渐过渡到“自由的新诗”是诗体解放的必经阶段，但当他创作出《关不住了》等颇为自

由的白话诗时，却并没有甩脱“词曲的气味与声调”。１９３６ 年在回应陈子展的《谈谈“胡适之体”的

诗》中，胡适还坦言“《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我近年来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③。

这哪里是陈子展所谓的“一条新路”，分明是在走回头路。这里固然有对新诗坛一批青年诗人专以模

仿西洋为能事的风气的反拨，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旧学深厚的胡适对从旧诗词中提炼出好音节，

融入他的白话诗创作中更能驾轻就熟。这从他的《小诗》、《希望》等颇似“小令”的小诗风靡一时即

可看出。故胡适一面对“天足”的新诗表示妒羡，一面又称“不勉强求摆脱”词调的影响④，只能作“提

倡有心，创作无力”的感慨。与胡适虽然矛盾但毕竟还算坦然的心态相比，刘大白显得分外痛苦。他

不满于自己诗中传统气味的循环复现，要竭力摆脱旧诗词的情趣⑤；而同时，“因袭创造”的文学史

观，又令他不能决然放弃传统，只能发出“你要向前，因袭却要你朝后”的痛苦剖白，作出“脱不了词调

或曲调底传统气息的新诗，对于旧诗也毕竟是局部地解放了”式的辩护⑥。周作人也有同样的矛盾，

但他既不像胡适那样坦然自信，又不像刘大白那样痛苦纠结。他说：“我不很喜欢乐府词调的新诗，

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⑦仿佛这只是个人喜好和理性认识的

矛盾，说来十分公允。然而具体怎样做，“我也还说不来，总之觉得不是那些复古的倾向，如古风骚体

或多用几个古字之类”⑧。这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干脆放弃白话诗，转而作“削足适履”的旧体诗

去了。这种矛盾在俞平伯身上更多体现为无奈。尽管他熔铸旧诗词音节的白话诗颇受好评，但他却

认为“这是流露于不自觉的，我承认自己的无力”⑨。在他看来，朱自清《毁灭》一类以自然的音节写

就的诗才是新诗发展的“正当道路”瑏瑠，故在《杂拌儿之二》附录了 １７ 首白话诗后，同样放弃了新体诗

的创作，并称：“这实在是分行写的文罢了，所以附在这里，反正未必再想出什么诗集了。”瑏瑡几乎自认

失败。白话诗人们很认真很辛苦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却蓦然发现原来一直在老路上徘徊———至多只

前进了有限的一点点，与高歌猛进的时代精神极不相称。这种矛盾和尴尬的处境，具有充分的历史

性的喜感，而对于置身其中的并非毫无才华的个人而言，则无异于是一种酸涩的悲剧。

总之，一代白话诗人学习乐府和词曲的声调是卓有成效的，这一类创作赢得了新旧各派的认同，

然而这并不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结果，他们意图通过乐府词曲的旧声调的中介以达到新声调建设的初

衷显然没有实现。所以，从百年后回看这一段诗史，他们学习乐府和词曲其实是向旧声调做出的无

谓的妥协。很快，下一代诗人徐志摩、戴望舒等完全抛弃了乐府词曲的旧调，直接写出了音节优美的

新诗，更加证实了至少从外部形式上模仿古典声调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显然白话诗人们走了

弯路。当然，在创新乏力的时候走这种弯路也许不可避免，这既是历史阶段不能超越的问题，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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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才力不足，正像他们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四、歌谣与皮簧：学习新曲调的尝试和设想

在乐府和词曲以外，白话诗人们还曾学习歌谣，并设想依据皮簧来填词。歌谣和皮簧的声调当

然是比乐府和词曲更加鲜活自然，相对于乐府词曲的旧调来说是一种新调。然而，学习歌谣而成的

诗即使在新文化阵营内部也不被视为新诗，依皮簧填词则始终没有付诸实践。因为这仍然是意图为

白话新诗谋求一种固定的外在音乐形式，所以并不能解决声调自然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使白话新诗

异化的危险。

出于“文人文学起源于民间”的新的文学史观念，许多白话诗人都曾提倡向民间歌谣学习，而在创

作方面用力较多的是刘半农、俞平伯、刘大白三人。１９１８ 年，刘半农等在北大发起全国性的征集歌谣运

动，１９２０至 １９２４年，刘半农以“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①的方言，模仿家乡江阴的四句头山歌的形

式，陆续作成 ２１支山歌，编为《瓦釜集》。这是百年新诗学习民间歌谣最重要的创获。俞平伯则模仿吴

歌创作了《吴声恋歌十解》，而且“最后一本新诗集《忆》，走的也正是继承并发展民谣和山歌的道路”②。

刘大白则创作了民歌体诗集《卖布谣》，包括《卖布谣之群十首》和《新禽言之群十二首》，也是数量较大

的有意识的创作。然而，这种学习歌谣之作在新诗圈内的反响是耐人寻味的。周作人和朱自清虽对新

体诗可取法歌谣持肯定的态度，如“山歌长于譬喻，并且巧于复沓，都可学”③，但并不认同将仿作的民歌

称为“新诗”。周作人称刘半农在“新诗之外，还用方言写成民歌体诗一卷”④，即体现出这种有意的区

分。朱自清指出，虽然胡适介绍歌谣，提倡“真诗”，但“并不企图‘真’到歌谣的地步”；刘半农仿作的江

阴船歌，俞平伯仿作的吴歌，也“只是仿作歌谣，不是在作新诗”⑤。原因在于，歌谣作为“原始的诗”是

“幼稚的文体”，“缺乏细腻的表现力”⑥，“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

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⑦。这与 １９３０ 年代苏雪林一方面肯定刘半农的拟民歌

是“新诗坛奇迹”，一方面又认为民歌“粗俗幼稚，简单浅陋，达不出细腻曲折的思想，表不出高尚优美的

感情，不能叫做文学”⑧，故不能成为新诗创作方向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倒是不谋而合。

上述看法显然与学习、模仿歌谣诸作的文学价值有关。俞平伯、刘大白二人的民歌体创作都不

够成功。俞平伯的《吴声恋歌十解》虽然接近民歌声调，却也正与一般原始民歌相似，语言平白，缺少

飞腾的想象，远不如经过文人加工的南朝吴歌、西曲之惹人怜爱。试比较如下两首诗：

家家月亮照成双，白罗帐子象牙床。阿奴夜头困勿着，睁子眼睛到天亮。（《吴声恋歌十解》

第二首）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南朝《子夜歌》第三十三首）

同是写情人别后情景，而高下立判，俞诗不过是一次对陈旧事物的平庸模仿。如果再和李商隐“晓镜

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那样深切的诗句作一比较，就更加觉得俞诗的确“缺乏细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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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扬鞭集〉读后感》，《人间世》第 １７期，１９３４年 １２月 ５日。



力”，而经过文人加工的南朝民歌也究竟不如真的文人诗更加有力。刘大白的《卖布谣》集并不是直

接模拟某种民歌，有其接近古乐府的一面，而总体来看仍然是歌谣体。此集初读一篇两篇尚觉新奇

可喜，而 ２２ 篇都读下来就觉得只是一个调子，不是《卖布谣》那样的四字句，就是《收成好》那样长长

短短类似乐府歌行的句子，而大量重叠，韵脚紧密，使节奏太过仓促，又远不如《诗经》或古乐府的生

动自然，与“布谷布谷，脱却布裤”的禽言倒真是十分接近。其声调虽近天籁而并不自然，其意思则反

复陈说田主狠心与农民不幸，听多了就不免觉得单调乏味。这样看来，学习歌谣似乎注定了无法获

得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刘半农的《瓦釜集》似乎是一个例外，这是一部惟妙惟肖的拟民歌集，真能

得民歌声调的神韵，整部诗集洋溢着欢腾的生气，其爽利、泼辣而又精致几乎超过了南朝民歌与号称

“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更重要的，也是常常为人所忽略的，这并非是刘半农对家乡民歌的简单拟

作，而是含有新一代启蒙文人的思想熔铸与艺术创造。这一点与《瓦釜集》所附录的作者采集的江阴

民歌《手攀杨柳望情哥词》比较一下便知。如《瓦釜集》第二歌与《手攀杨柳望情哥词》第十七歌都写

磨豆腐，都用了“白笃笃”一词来双关形容豆腐与女子的肌肤，而前者突出了劳动者的骄傲，后者却只

着眼于男子对女子的喜爱。又如《瓦釜集》第七歌标明是纱厂“女工的歌”，第十一歌揭露贫富悬殊，

都明显具有五四时代气息，这就不是民歌所常有的，用刘半农自己的话说，是要“把数千年来受尽侮

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①。既然如此，为什么

《瓦釜集》还不被视为“新诗”呢？通观《瓦釜集》２１ 歌，毕竟情歌、农歌、渔歌、船歌、牧歌、滑稽歌等表

现地方风土人情的作品居多，这些诗即便写得再好也至多是民歌的升级版，距离当时新诗界对新诗

创作的殷切期望距离甚远。另有一点，《瓦釜集》与《吴声恋歌十解》为求近于民歌之原生态面貌，都

采用方言写作，这固然有刘半农所谓“亲密有味”的特点，却绝不是“最高等最真挚”的，即便方言小说

可以成立（描写和叙述要求切近世态人情），方言的诗则很难成立（抒情重在精练）。刘半农主持《北

京大学日刊》的“歌谣选”专栏时，他自己也常常为方言词而感到困惑不解，这或许也有助于理解方言

诗的问题———如果连读懂都有困难，那么其声调的示范性就可想而知了。

进一步说，周作人等的看法还涉及到对新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则新诗必然是倾向形式自由

的，而歌谣仍然有其较为固定的格式。如《卖布谣》相当于《诗经》四言诗，四句头山歌相当于格律不

严的绝句。学习歌谣虽然更新了诗的声调，但这种声调仍然是相对固定的，不是自由诗、散文诗的调

子，与当时理想中的近于说话的“自然声调”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二则新诗作为启蒙的产物，必然是

文人化的，而歌谣的底层民间性质与这种新文人诗实际上貌合神离。从文化属性上说，歌谣虽然属

于民间文化，但也仍然是传统旧文化的一部分，其观念、情感都不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即民歌与旧

诗是同质的，而与新诗则是异质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诗人学习民歌写作《竹枝词》没有引

起是否为诗的议论，而白话诗人的拟民歌就不被承认为诗。

总之，学习歌谣虽然有刘半农那样成功的作品，但正如苏雪林所说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并

不具有典范性。歌谣声调相对于格律严整的旧体诗词来说当然是新鲜活泼的，而对于当时人们对新

诗的期望来说，仍然是一个旧的框框，具有相当明显的形式规约性，容纳不了异质性的新诗。１９３０ 年

代鲁迅的民谣创作意在政治讽刺，并不具有文学意图；１９５０ 年代贺敬之的“拟信天游”已经丧失了新

诗的主体性；到大跃进时代，红极一时的新民歌更是缺少新诗最基本的素质，完全异化为政治工具。

后来新诗史上虽然偶尔还有歌谣色彩的诗作，但已经极少纯粹歌谣体。顾城、海子的歌谣体创作或

许可以看作是例外，所以能够成功与其独特的气质和罕有的天才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歌谣体

也早已经超越了对某一种固定声调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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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拟）歌谣以外，刘半农和钱玄同还曾提倡“填皮簧”。刘半农首先提出此说，他认为后世

之“词”已不能歌，故与其填词，不若“改填皮簧之一节或数节，而标明‘调寄西皮某板’，或‘调寄二簧

某剧之某段’”①。钱玄同对此极表赞同，声言“若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簧，新

调惟有风琴耳”，“其填风琴之调者，当直云‘调寄风琴某曲’”②。并解释说“中国现在可歌之调，最普

通者惟有皮簧，（昆腔虽未尽灭，然工者极少。梆子，则更卑下矣！）故为是云云也”③。刘、钱二人认

为不必填词固然有理，而说“必欲填可歌之韵文”正是以肯定旧文学习惯为前提，这个前提经过新文

化运动的洗礼，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试问，在一个填词都已经被视为文化保守行为的时代，谁还会再

费一番功夫去填皮簧呢？胡适说“至于皮簧，则殊无谓”④，正是情理之中。而胡适与钱玄同所争填

词还是填皮簧更为“自由”，亦是无谓，因为填皮簧完全不具有现实性，而填词虽然具有现实性却不具

有创新性，在创造新诗体的时代语境下，这种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填皮簧除胡适反对以外，在新

文化界几乎全无反响，就是刘、钱二人自己也并没有创作出一首填皮簧的新诗。后来朱自清思考皮

簧为何未能同词曲一般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说“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簧文句太单调而

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他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⑤这其实仍然没有搔到痒处，因为到新诗时代，诗与

音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五、从可吟到可诵———新诗音乐性的历史反思

上文所述白话诗人对于声调的种种讲求都可以归结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因为白话诗人较早

地触及了这个问题，故在此将相关讨论略加梳理，以总结白话诗以声调建设为中心的形式探索的得

失，并反思百年新诗史上的音乐性问题讨论所达到的深度。

白话诗人之所以如此固执地追求白话新诗的音乐性，与古代诗歌史上诗乐长期伴生、各种诗体

或“可唱”或“可吟”的艺术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在白话诗人们似严实宽的取舍标准之下，《诗经》、汉

乐府、词曲、民歌等诗体都曾成为取法对象，白话诗人重视诗的音乐性正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具体来

说，白话诗人对新诗音乐性的追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诗的外形律，虽然贬斥律诗，但仍然讲

求形式多样的押韵，学习乐府、词曲长短交错的句法等属于这一方面；二是注重诗的内在乐感，讲求

双声叠韵和自然的声吻节奏属于这一方面；三是新诗配乐和按乐填词，赵元任《新诗歌集》（１９２８）为

胡适《小诗》、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大白《卖布谣》等谱曲是新诗配乐的突出的例子，康白情

也曾倡导“为新诗制成些乐谱”⑥，而刘半农设想的填皮簧正是按乐填词；四是直接创作歌曲，如《尝

试集》所收附谱的《平民学校校歌》和《四烈士冢上的无字碑歌》，刘大白《复旦大学校歌》等，刘半农、

俞平伯的拟民歌虽然没有标注曲谱，应该也是可以唱的歌曲。前两个方面与诗的“可吟”性有关，后

两个方面则与诗的“可唱”性有关。然而，白话诗人对诗的吟与唱的态度颇为矛盾。白话诗人大多主

张诗是可以唱的，甚至将能唱与否视为新诗成功与否的标准。如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指出：“新

诗也可以唱的”，尽管它不以歌唱为目的。这还是较有保留的意见。鲁迅也有一段著名的话：“诗歌

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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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①这就将

是否可唱看得更重了。同时，白话诗人却激进地反对“吟诗”。俞平伯的言论堪为代表：“常看见有人

拿一本文集或诗集，咿哑咿哑，唱了一遍，调子很难听，比戏园唱的坏得多”；“因为新诗句法韵脚皆很

自由，绝对不适宜‘颠头簸脑’、‘慷慨悲歌’”②。从表面上看，吟诗和唱诗并无不同，只不过唱的曲调

较清楚，吟的曲调较模糊而已；而在本质上，吟是根据诗的内在的声韵节奏来吟，唱则对内在声韵节

奏要求较低，更多着眼于外在的句式长短和韵脚。白话诗人对吟与唱的矛盾态度，已经表现出对白

话新诗内在声韵节奏的不够自信，并进一步激为对内在声韵节奏的不屑。实际上，白话诗人对音乐

性问题的态度一直在过度蔑视与过度重视之间徘徊。

从学理上对新诗音乐性问题加以细密的分析论证很早就已经开始，且讨论渐渐集中到“吟唱”和

“朗诵”的区别上。１９２０年代，俞平伯在写出上引抨击吟诗旧习文字以后曾有一个转变，他注意到“旧诗

好记诵好讽咏，而新诗却颇不便”，并比较持平地看待这件事：我“并不以此缺憾攻击新诗，也不视此缺憾

为新诗之致命伤，而且也不在此想什么弥补缺憾底方法。”③这已经初步认识到新诗与旧诗在音乐性问

题上客观存在的不同。到 １９３０年代，废名则对此认识得更加清晰，他说：“旧诗之成其为诗与新诗之成

其为诗，其性质不同”；“有一派做新诗的人专门从主观上去求诗的音乐，他们不知道新诗的音乐性从新

诗的性质上就是有限制的。中国的诗本来有旧诗，民间还有歌谣，这两个东西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

有”④。这几乎是截断众流，让写新诗的人永远不要在音乐性上枉费工夫，对于苦心极力于此的白话诗

人，又不啻是当头棒喝，而此前白话诗人对此问题的过度轻蔑和过度重视都成为不必要的了。同一时期

的叶公超，则提出了新诗“可读”而不“可吟”的全新观点：“新诗的节奏是从各种说话的语调里产生的，

旧诗的节奏是根据一种乐谱式的文字的排比作成的。新诗是为说的，读的，旧诗乃是为吟的，哼的。”虽

然旧诗也有用说话语调写成的（如白居易诗），新诗也有乐谱式的（如徐志摩诗），但总体上看，“可读”与

“可吟”之别是普遍存在的，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他并客观地指出另一个原因：“单音文字，在字音的和

谐上，胜过复音文字，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⑤即用以复音词为主的现代汉语写成的新诗，不应该去

与旧诗争声调之短长。这种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到 １９４０年代，朱自清对此问题做出了最终的

总结。他将吟唱和朗诵做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吟和唱都将文章音乐化，而朗诵和诵读却注重意义，音乐

化可以将意义埋起来，或使意义滑过去。”而“白话诗却不要音乐化，音乐化会掩住了白话诗的个性，磨损

了它的曲折处。白话诗所以不会有固定声调谱，我看就是为此。白话诗所以该用说话调诵读，也是为

此”⑥。如果说叶公超是从“来源”说明旧诗与新诗存在可吟与可读之别，朱自清则进一步从“功能”角

度说明了为什么新诗不能吟唱却可以朗诵，因为与旧诗相比，新诗的确更加注重意义的表达。旧诗是以

小农经济为文化背景的，那时人与自然、人与人都处在和谐整体之中，故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觞一咏

莫不可成为诗材，写出都具诗意，除了少数伟大诗人以外，一般诗人普遍不以诗意的深邃为追求，声调的

和谐却是主要的；以现代工商业经济为文化背景的新诗则不同，在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普遍对立的新

时代，农业文明的牧歌成为肤浅的文字游戏，而表现人的独特处境变得十分必要，诗的意义因而得以凸

显，声调和谐与否就退居其次了。这样看来，作为早期白话诗人之一的朱自清对新诗音乐性问题做出了

最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虽然朱自清之文有抗战时期提倡朗诵诗、特别注重意义表达的特殊背景，推而

广之仍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朱自清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新诗音乐性问题的盖棺定论，即：新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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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音乐性”，但因为语言文字变化的关系，新诗在音乐性方面注定不及旧诗；而且因为新诗的着重点

在于意义，所以新诗必定排斥“音乐化”，新诗不是“可吟唱”的，而是“可朗诵”的。

新诗既然不适合吟唱，那么写作也就不必苦心孤诣地追求声调。从诗史看，一代白话诗人讲究

声调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除了偶尔自我陶醉及互相赞美以外，意义十分有限；新格律诗

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及后来主张格律的林庚都写出了数量可观的声调优美的诗篇，但艺术品位倾向

古典，随着诗艺进一步向现代化方向纵深发展，这种写法很快就难以为继；新诗的康庄大道，毕竟还

是从戴望舒、艾青开始的既符合现代汉语特点又能满足现代诗人抒情达意需要的自由诗风、散文诗

风，冯至的《十四行集》、穆旦的一部分取法英国浪漫派的格律严整的诗篇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因

此，胡适主张的“自然的声调”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不能称为真知灼见，因为他自己的诗远远未能达到

自然，其种种讲究反而有意弄得不很自然。比较而言，戴望舒的“诗情的抑扬顿挫”说则较为接近诗

的“真理”。再进一步说，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论域中，狭隘的“形式”问题已经被更具综合性的“艺术”

问题所取代，因为诗不再有五律、七律那样单纯的形式，精细的声调讲求也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

西川有诗曰：“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出荒谬的结论。”（《书籍》）当年白话诗人们热衷于讨论、试验

新诗声调的种种努力，正好像是这样一种尴尬景况。好在胡适本人对此早有预见，他说：“有时试到

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尝试篇》）胡适等白话诗人的主张

和试验虽然从艺术上看并不成功，但是在论证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合法性，培养新诗的读者，稳定新

文学的营盘等方面，都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性的贡献，这的确是可以“无愧”的。最后，还应引出废

名一段虽不客气却又十分中肯的话来：“那时新文学运动初起来，新文学的少年先锋队正是旧文学的

遗老，一鼓作气的卖弄一场。新瓶子里却正卖的是旧酒糟，从我们今日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说出

他们失败的缘故正是不埋没他们的战绩。”①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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